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
承辦人：林首嘉
電話：81013763
電子信箱：1368@twse.com.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3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二字第115001041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請上網下載) (00104121A1C_ATTCH9.pdf、00104121A1C_ATTCH7.docx)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第

四條、『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程序』第三

條、『對第一上市公司、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後管理

作業辦法』部分條文及『受託辦理本國及外國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作業程序』第六條如附件，自公告日

起實施。」之公告乙份，請查照。

正本：各上市公司、各證券商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含附件)、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含附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含附件)、全國律師聯
合會(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法源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博仲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含附件)、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本公司上市一部(含附件)、管理部
(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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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第一項至第四項略） 

  本公司實質審閱創新

板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除依

第二項、第四項規定辦理

外，創新板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及第

三個會計年度每年應被選

定為受查公司，不納入第

二項受查公司及選案比率

之計算基礎。但創新板上

市公司於申請股票在創新

板上市時符合本公司有價

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四條

所定獲利能力者，於上市

次一年度起之三個會計年

度每年應被選定為受查公

司，不納入第二項受查公

司及選案比率之計算基

礎。 

  上市公司係屬上櫃公

司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

或上市公司申請改列為創

新板上市公司者，不適用

第五項規定。 

第四條 

（第一項至第四項略） 

  本公司實質審閱創新

板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除依

第二項、第四項規定辦理

外，創新板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及第

三個會計年度每年應被選

定為受查公司，不納入第

二項受查公司及選案比率

之計算基礎。但創新板上

市公司於申請股票在創新

板上市時符合本公司有價

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四條

所定獲利能力者，於上市

次一年度起之三個會計年

度每年應被選定為受查公

司，不納入第二項受查公

司及選案比率之計算基

礎。 

  上市公司係屬上櫃公

司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

者，不適用第五項規定。 

一、修正第六項。 

二、考量上市公司申請改

列為創新板上市公司

豁免委任主辦證券承

銷商協助遵循中華民

國證券法令及上市契

約等規章規範及檢送

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

審查報告，係因其於

上市期間業受本公司

監理，熟悉並具備遵

循我國證券法令能

力，爰排除適用提高

財務報告實質審閱頻

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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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程序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項至第二項略） 

  本公司對創新板上市

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執行稽

核計畫情形之查核除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辦理

外，創新板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及第

三個會計年度每年應被選

定為受查公司，不納入第

一項受查公司及查核比率

之計算基礎。 

  上市公司係屬上櫃公

司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

或上市公司申請改列為創

新板上市公司者，不適用

第三項規定。 

第三條 

（第一項至第二項略） 

  本公司對創新板上市

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執行稽

核計畫情形之查核除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辦理

外，創新板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及第

三個會計年度每年應被選

定為受查公司，不納入第

一項受查公司及查核比率

之計算基礎。 

  上市公司係屬上櫃公

司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

者，不適用第三項規定。 

一、修正第四項。 

二、考量上市公司申請改

列為創新板上市公司

豁免委任主辦證券承

銷商協助遵循中華民

國證券法令及上市契

約等規章規範及檢送

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

審查報告，係因其於

上市期間業受本公司

監理，熟悉並具備遵

循我國證券法令能

力，爰排除適用提高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

執行稽核計畫情形查

核頻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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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第一上市公司、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審閱第一上市公司及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財務

報告及財務預測分為形式

審閱及實質審閱，形式審

閱之範圍涵蓋所有第一上

市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

公司，實質審閱則依第二

至第六項規定辦理。 

（第二項至第四項略） 

  本公司實質審閱下列

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

一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不

納入第二項受查公司及選

案比率之計算基礎： 

一、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

及第三個會計年度每

年應於上半年及下半

年受查一次。但屬陸

港澳主要營運或控制

者，於上市次一年度

起之第三個會計年度

應於上半年及下半年

受查一次。 

二、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

時適用或上市後申請

適用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

第九條 

  審閱第一上市公司及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財務

報告及財務預測分為形式

審閱及實質審閱，形式審

閱之範圍涵蓋所有第一上

市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

公司，實質審閱則依第二

至第五項規定辦理。 

（第二項至第四項略） 

  本公司實質審閱下列

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

一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不

納入第二項受查公司及選

案比率之計算基礎： 

一、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

及第三個會計年度每

年應於上半年及下半

年受查一次。但屬陸

港澳主要營運或控制

者，於上市次一年度

起之第三個會計年度

應於上半年及下半年

受查一次。 

二、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

時適用或上市後申請

適用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

一、增訂第六項及修正第

一項及第五項第四

款。 

二、配合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

八條之二、第三十四

條及本辦法第四條增

訂有關主辦證券承銷

商及主辦推薦證券商

協助遵循法令與檢送

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

審查報告期間延續計

算之規定，爰修正第

五項第四款規定。 

三、考量第一上市公司及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申報辦理外國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案

件應依同條第三項規

定委任證券承銷商協

助其遵循中華民國證

券相關法令，其風險

屬性業透過上市監理

機制及承銷商協助有

所降低，爰增訂第六

項，並調整第一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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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之四第一項或第

三十條第一項有關獨

立董事應至少二席在

中華民國設有戶籍之

規定者，於上市或本

公司同意適用之次一

年度起之第一至第三

個會計年度每年應於

上半年及下半年受查

一次。但其於受查期

間有經營權異動、本

公司實質審閱財務報

告或對內部稽核人員

執行稽核計畫情形之

查核發現有重大異常

情事，或本公司評估

相關風險後認為有必

要者，得延長之。 

三、前款公司於受查期間

屆滿後，有經營權異

動之情事，於次一年

度起之第一至第三個

會計年度每年應於上

半年及下半年受查一

次，並準用前款規

定。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上

市年度，或第二款之

本公司同意適用年

度，於第一上櫃公司

轉第一上市公司或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者，以原上櫃年度或

櫃檯買賣中心同意適

八條之四第一項或第

三十條第一項有關獨

立董事應至少二席在

中華民國設有戶籍之

規定者，於上市或本

公司同意適用之次一

年度起之第一至第三

個會計年度每年應於

上半年及下半年受查

一次。但其於受查期

間有經營權異動、本

公司實質審閱財務報

告或對內部稽核人員

執行稽核計畫情形之

查核發現有重大異常

情事，或本公司評估

相關風險後認為有必

要者，得延長之。 

三、前款公司於受查期間

屆滿後，有經營權異

動之情事，於次一年

度起之第一至第三個

會計年度每年應於上

半年及下半年受查一

次，並準用前款規

定。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上

市年度，或第二款之

本公司同意適用年

度，於第一上櫃公司

轉第一上市公司或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者，以原上櫃年度或

櫃檯買賣中心同意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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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度計算之。於第

一上市公司改列為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者，以原第一上市年

度或第一上市期間本

公司同意適用年度計

算之。於創新板第一

上市公司改列為第一

上市公司者，以原創

新板第一上市年度或

創新板第一上市期間

本公司同意適用年度

計算之。 

  前項規定，第一上市

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

司於受查年度已依外國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委任證券承銷商

協助其遵循中華民國證券

相關法令者，不適用之。 

用年度計算之。 

第十一條 

（第一項略） 

  實質審閱第一上市公

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財務報告重要會計科目或

財務比率變動及最近一年

度重大訊息，對於財務資

訊或重大訊息有重大異常

者，本公司得要求該公

司、簽證會計師、主辦證

券承銷商、在我國之訴訟

及非訴訟代理人或獨立董

事就相關事項說明，並得

視實際情形要求該公司將

第十一條 

（第一項略） 

  實質審閱第一上市公

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財務報告重要會計科目或

財務比率變動及最近一年

度重大訊息，對於財務資

訊或重大訊息有重大異常

者，本公司得要求該公

司、簽證會計師、主辦證

券承銷商、在我國之訴訟

及非訟代理人或獨立董事

就相關事項說明，並得視

實際情形要求該公司將說

一、修正第二項。 

二、配合本作業辦法用語

一致，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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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事項於本公司指定之

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申

報，必要時得要求該公司

召開記者會說明。 

（以下略） 

明事項於本公司指定之網

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申

報，必要時得要求該公司

召開記者會說明。 

（以下略） 

第十四條 

  形式審閱結果發現有

第十二條第一項情事者，

本公司於第一上市公司或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檢送

財務報告期限日後，三個

工作日內彙報主管機關。 

（以下略） 

第十四條 

  形式審閱結果發現有

第十二條第一項情事者，

本公司於第一上市公司或

創新板第一上市檢送財務

報告期限日後，三個工作

日內彙報主管機關。 

（以下略） 

一、修正第一項。 

二、為明確文意，酌修文

字如左。 

第十七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本公司對下列第一上

市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

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執行稽

核計畫情形之查核，不納

入第一項受查公司及選案

比率之計算基礎： 

一、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

及第三個會計年度每

年應於上半年及下半

年受查一次。但第一

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

一上市公司屬陸港澳

主要營運或控制者，

於上市次一年度起之

第三個會計年度應於

上半年及下半年受查

一次。 

第十七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本公司對下列第一上

市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

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執行稽

核計畫情形之查核，不納

入第一項受查公司及選案

比率之計算基礎： 

一、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於上

市次一年度起之第二

及第三個會計年度每

年應於上半年及下半

年受查一次。但第一

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

一上市公司屬陸港澳

主要營運或控制者，

於上市次一年度起之

第三個會計年度應於

上半年及下半年受查

一次。 

一、增訂第五項及修正第

四項第五款。 

二、修正理由同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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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

時適用本公司有價證

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二

十八條之四第一項或

第三十條第一項有關

獨立董事應至少二席

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

之規定者，於上市之

次一年度起之第二及

第三個會計年度，每

年應於上半年及下半

年受查一次。但其於

受查期間有經營權異

動、本公司實質審閱

財務報告或對內部稽

核人員執行稽核計畫

情形之查核發現有重

大異常情事，或本公

司評估相關風險後認

為有必要者，得延長

之。 

三、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

後申請適用本公司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第二十八條之四第一

項或第三十條第一項

有關獨立董事應至少

二席在中華民國設有

戶籍之規定者，於本

公司同意適用之次一

年度起之第一至第三

個會計年度每年應於

二、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

時適用本公司有價證

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二

十八條之四第一項或

第三十條第一項有關

獨立董事應至少二席

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

之規定者，於上市之

次一年度起之第二及

第三個會計年度，每

年應於上半年及下半

年受查一次。但其於

受查期間有經營權異

動、本公司實質審閱

財務報告或對內部稽

核人員執行稽核計畫

情形之查核發現有重

大異常情事，或本公

司評估相關風險後認

為有必要者，得延長

之。 

三、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

後申請適用本公司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第二十八條之四第一

項或第三十條第一項

有關獨立董事應至少

二席在中華民國設有

戶籍之規定者，於本

公司同意適用之次一

年度起之第一至第三

個會計年度每年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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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及下半年受查

一次。但其於受查期

間有經營權異動、本

公司實質審閱財務報

告或對內部稽核人員

執行稽核計畫情形之

查核發現有重大異常

情事，或本公司評估

相關風險後認為有必

要者，得延長之。 

四、前二款公司於期間屆

滿後，有經營權異動

之情事，於次一年度

起之第一至第三個會

計年度每年應於上半

年及下半年受查一

次，並準用前二款規

定。 

五、 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上

市年度或第三款之本

公司同意適用年度，

於第一上櫃公司轉第

一上市公司或創新板

第一上市公司者，以

原上櫃年度或櫃檯買

賣中心同意適用年度

計算之。於第一上市

公司改列為創新板第

一上市公司者，以原

第一上市年度或第一

上市期間本公司同意

適用年度計算之。於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改列為第一上市公司

上半年及下半年受查

一次。但其於受查期

間有經營權異動、本

公司實質審閱財務報

告或對內部稽核人員

執行稽核計畫情形之

查核發現有重大異常

情事，或本公司評估

相關風險後認為有必

要者，得延長之。 

四、前二款公司於期間屆

滿後，有經營權異動

之情事，於次一年度

起之第一至第三個會

計年度每年應於上半

年及下半年受查一

次，並準用前二款規

定。 

五、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上

市年度或第三款之本

公司同意適用年度，

於第一上櫃公司轉第

一上市公司或創新板

第一上市公司者，以

原上櫃年度或櫃檯買

賣中心同意適用年度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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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原創新板第一

上市年度或創新板第

一上市期間本公司同

意適用年度計算之。 

  前項規定，第一上市

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

司於受查年度已依外國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委任證券承銷商

協助其遵循中華民國證券

相關法令者，不適用之。 

第十九條 

  本公司進行第一上市

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

時，除就受查公司所訂之

年度稽核計畫選定一項以

上之稽核項目進行查核

外，並將下列事項列為必

要查核項目： 

（第一款至第五款略） 

六、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

之管理。 

七、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之

管理。 

八、會計專業判斷程序、

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

之流程。 

（第九款略） 

（以下略） 

第十九條 

  本公司進行第一上市

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

時，除就受查公司所訂之

年度稽核計畫選定一項以

上之稽核項目進行查核

外，並將下列事項列為必

要查核項目： 

（第一款至第五款略） 

六、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

之管理 

七、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之

管理 

八、會計專業判斷程序、

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

之流程 

（第九款略） 

（以下略） 

一、修正第一項第六款至

第八款。 

二、配合本作業辦法格式

一致，酌修標點符號

如左。 

第二十四條 

  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發生下列

重大事件時，除依本公司

第二十四條 

  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發生下列

重大事件時，除依本公司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款第

八目、第三款第六目

及第十一目、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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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

程序」辦理查證與公開

外，本公司就該重大事件

分析蒐集相關資料，必要

時並填製分析報告： 

一、財務 

（第一目至第七目略） 

（八）當月以交易為目的

之衍生性商品，其未

沖銷契約金額較上月

增加達財務報告所列

示股本百分之十以上

者，或已實現及未實

現損失金額合計較上

月增加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者。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前開有關股

本百分之十之計算應

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百分之五替代

之。 

（第九目至第十目略） 

（第二款略） 

三、其他 

（第一目至第五目略） 

（六）第一上市公司及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於

重大訊息或媒體發布

影響該公司重大營運

事件者。 

（第七目至第十目略） 

（十一）第一上市公司及

「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

程序」辦理查證與公開

外，本公司就該重大事件

分析蒐集相關資料，必要

時並填製分析報告： 

一、財務 

（第一目至第七目略） 

（八）當月以交易為目的

之衍生性商品，其未

沖銷契約金額較上月

增加達財務報告所列

示股本百分之十以上

者，或已實現及未實

現損失金額合計較上

月增加達新臺幣 1 億

元以上者。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前開有關股

本百分之十之計算應

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百分之五替代

之。 

（第九目至第十目略） 

（第二款略） 

三、其他 

（第一目至第五目略） 

（六）第一上市公司及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於

重大訊息或媒體發佈

影響該公司重大營運

事件者。 

（第七目至第十目略） 

（十一）第一上市公司及

二、配合本作業辦法格式

一致，修改第一項第

一款第八目阿拉伯數

字為國字。 

三、配合法規統一用字作

業，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第六目文字。 

四、第一項第三款第十一

目及第二項修正理由

同第十一條。 



11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已無於我國境內設有

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

者。 

（第十二目至第十三目

略） 

  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發生重大

事件，本公司得要求該公

司、簽證會計師、主辦證

券承銷商、在我國之訴訟

及非訴訟代理人或獨立董

事就相關事項說明，並得

視實際情形要求該公司將

說明事項於本公司指定之

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申

報，或要求該公司召開記

者會說明。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已無於我國境內設有

訴訟及非訟代理人

者。 

（第十二目至第十三目

略） 

  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發生重大

事件，本公司得要求該公

司、簽證會計師、主辦證

券承銷商、在我國之訴訟

及非訟代理人或獨立董事

就相關事項說明，並得視

實際情形要求該公司將說

明事項於本公司指定之網

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申

報，或要求該公司召開記

者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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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受託辦理本國及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案件作業程序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經本公司

終止其股票上市者，本公

司應依外募發準則第五十

九條之二規定停止其股票

公開發行。 

第六條 

  第一上市公司經本公

司終止其股票上市者，本

公司應依外募發準則第五

十九條之二規定停止其股

票公開發行。 

一、修正第一項。 

二、查本條於 111年 10月

17 日新增目的係配合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下稱外募發準則）

第五十九條之二增訂

得委託本公司辦理停

止外國發行人股票公

開發行事項，暨 111

年 10 月 13 日金管證

發字第 11101415943

號之行政委託，該次

行政委託公告之受理

申報對象為外募發準

則所定之第一上市公

司，即「外國發行人

所發行之股票首次經

本公司同意上市買賣

時，其股票未在海外

證券市場掛牌交易

者」，故本條修正前

之第一上市公司包括

依本公司有價證券上

市審查準則各章節申

請股票第一上市之外

國發行人，爰酌為文

字修正以臻明確。 

 


